
參考法條依據參考法條依據參考法條依據參考法條依據（（（（參考用參考用參考用參考用，，，，不需繳回不需繳回不需繳回不需繳回）））） 
 

一、「美容醫學」主要包括三大類，（1）第一類是光電治療：如雷射、脈衝光、電波、 

    超音波等。（2）第二類是針劑注射治療：如注射肉毒桿菌素、玻尿酸或膠原蛋白 

    等。（3）第三類是美容手術：如抽脂、隆乳、隆鼻、植髮、雙眼皮手術、拉皮手 

    術或削骨手術等。侵入性美容醫學係第二類針劑注射及第三類美容手術。 

二、「美容醫學」係醫療行為，應由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依據各該專業法規之規範執 

    行業務。例如：醫學美容師、醫美諮詢師、美容諮詢師等，若未具醫事人員資格， 

    涉及協助說明或諮詢美容醫療業務，將受醫師法第 28 條規範：未取得合法醫師 

    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 6個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 

三、醫療法第 22 條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應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 

據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可逕自本局網頁查詢 

（網址：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default2mp.asp）。 

四、醫療法第 15 條規定：醫療機構之開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登記，經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其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變更登記。 

前項開業申請，其申請人之資格、申請程序、應檢具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五、醫療法第 63 條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 

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 

    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前項同意 

    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 

    或關係人簽具。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六、醫療法第 64 條規定：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 

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 

    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 

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 

七、醫療法第 61 條第 1項規定：醫療機構，不得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不正當 

方法，招攬病人。2.行政院衛生署 94年 03 月 17 日衛署醫字第 0940203047 號函： 

公告醫療法第 61 條第 1項所稱禁止之不正當方法。公告事項： 

    1.醫療機構禁止以下列不正當方法招攬病人： 

(1)公開宣稱就醫即贈送各種形式之禮品、折扣、彩券、健康禮券、醫療服務， 

或於醫療機構慶祝活動贈送免費兌換券等情形。 

(2)以多層次傳銷或仲介之方式。 

(3)未經主管機關核備，擅自派員外出辦理義診、巡迴醫療、健康檢查或勞工 

健檢等情形。 

(4)宣傳優惠付款方式，如：無息貸款、分期付款、低自備款、治療完成後再繳 

費等。 

 2.違反前項規定者，依醫療法第 103 條第 1項處罰。 

八、醫療第 86 條規定：「醫療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1.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2. 

利用出售或贈與醫療刊物為宣傳。3.以公開祖傳秘方或公開答問為宣傳。4.摘錄 

醫學刊物內容為宣傳。5.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6.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聯 



合或並排為宣傳。7.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  

 

九、醫療第 85 條規定：醫療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 

1.醫療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 

2.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 

3.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醫院、診所字樣。 

4.診療科別及診療時間。 

5.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移及其年、月、日。 

6.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 

利用廣播、電視之醫療廣告，在前項內容範圍內，得以口語化方式為之。 

但應先經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醫療機構以網際網路提供之資 

訊，除有第 103 條第 2項各款所定情形外，不受第一項所定內容範圍之限制，其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十、性騷擾防治法第 7條規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防治性騷擾行 

    為之發生。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前項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十人以上者，應設立申訴管道協調處 

    理；其人數達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並公開揭示之。 

    為預防與處理性騷擾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性騷擾防治之準則；其內容應包 

    括性騷擾防治原則、申訴管道、懲處辦法、教育訓練方案及其他相關措施。 

 十一、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4條：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應建立受理性騷 

擾事件申訴窗口。 

前項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十人以上者，應設立受理性騷擾申 

訴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並規定處理程序及專責處理人員 

或單位。 

第一項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並公開揭 

示性騷擾防治措施，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防治性騷擾之政策宣示。 

      (二)性騷擾之申訴、調查及處理機制。 

      (三)加害人懲處規定。 

      (四)當事人隱私之保密。 

      (五)其他性騷擾防治措施。 

十二、成年定義：依民法第 12 條規定：滿 20 歲為成年。 

      未成年人及其行為能力者，依民法第 13 條規定：未滿 7歲之未成年人， 無行 

      為能力。滿 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 

      為能力。 

十三、另依民法第 77 條：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 

      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 

      此限。 

      第 79 條：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 

               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 

      第 96 條：向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者，以其通知達到其 

               法定代理人時，發生效力。 


